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002191

公告编号：

2011-033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11

年

9

月

7

日以传真

、

电子邮件等

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会议应参加董事

11

名

，

实际参加董事

11

名

，

至

2011

年

9

月

13

日上午

11:00

，

11

位董事分别通过传真

、

电子邮件或当面递交等方式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进行了表

决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

事项

：

一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具体安排

，

"

劲嘉集团包装印刷及材料加工项目

"

从

2008

年初开始实施前期准备工作

，

预计

2011

年

12

月底完成土建安装工程

，

因此

2011

年下半年至

2012

年上半年该项目仍有部分募集资金将会闲置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

费用

，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

公司拟使用

11,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继续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

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请投资者查阅刊登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

深圳劲嘉彩

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

以及

《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对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

议案发表的意见

》。

详细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登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

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二

、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本此

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根据公司的发展状况

，

经调查同行业

、

同地区相似规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发放情

况

，

公司拟独立董事薪酬由目前

5

万元

/

年

，

增加到

10

万元

/

年

。

执行日期为

2011

年

1

月

1

日

。

独立董事龙隆

、

李新中

、

王忠年

、

职慧为该议案的关联方

，

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的意见

，

详见刊登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的

《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会议独立董事意

见

》。

特此公告

。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002191

公告编号：

2011-034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

2011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2011

年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

11

时在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二路万商大厦七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9

月

7

日以书面

、

电话

、

传真

、

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李青山先生主

持

，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

，

达到法定人数

。

会议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继续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具体安排

，

"

劲嘉集团包装印刷及材料加工项目

"

从

2008

年初开始实施前期准备工作

，

预计

2011

年

12

月底完成土建安装工程

，

因此

2011

年下半年至

2012

年上半年该项目仍有部分募集资金将会闲置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

费用

，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

公司拟使用

11,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继续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

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请投资者查阅刊登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

深圳劲嘉彩

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

以及

《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对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

议案发表的意见

》。

特此公告

。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002191

公告编号：

2011-035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不存在证券投资或其他风险投资

，

同时承诺在未来

12

个月内也不会进行证券投资或其他风险投资

。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者

"

劲嘉股份

")

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2007]402

号文

《

关于核准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

》

核准

，

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

20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

A

股

）

6,750

万股

，

每股面值

1

元人民币

，

发行价为人民币

17.78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

额

120,015.00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

4,828.05

万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15,186.95

万元

。

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实际累计投资额为

81,416.11

万元

。

二

、

上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规定及

《

公司募集

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3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

次会议

，

通过了

《

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公司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

11,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

，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

11,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该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6

个月的期限已到

，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9

月

5

日按

承诺一次性归还了上述款项

。

使用上述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

，

降低了公司的同期财务费用

。

三

、

本次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具体安排

，

"

劲嘉集团包装印刷及材料加工项目

"

从

2008

年初开始实施前期准备工作

，

预计

2011

年

12

月底完成土建安装工程

，

因此

2011

年下半年至

2012

年上半年该项目仍有部分募集资金将会闲置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

费用

，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1,000

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补充流动资金

。

该笔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

到期将

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

的正常建设

。

按同期借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差计算

，

预计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可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约

335.50

万元

。

四

、

公司独立董事龙隆

、

李新中

、

王忠年

、

职慧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公司拟将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继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数额为

11,000

万元

，

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

到期后应足额归还

，

不存在影响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中国

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

我们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五

、

公司的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朱项平

、

谭旭就此事项发表如下

意见

：

我们认真审阅了劲嘉股份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会议

《

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独立意见等资料

。

有理由相信本次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补充流动资金计划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计划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

劲嘉股份此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继续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

》

有关规定

。

我们对公司本次使用

11,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补充流动资金之相关议案无异议

。

特此公告

。

备查文件

：

1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

2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2011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

3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

发表的意见

》；

4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0

2011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三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600550

编号：临

2011-053

债券简称：

11

天威债 债券代码：

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参股公司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拟实施冷氢化技改项目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乐电天威

"

）

是本公司参股公司

，

该公司注

册资本

5

亿元

，

其中本公司出资

2.45

亿元

，

持有其

49%

的股权

。

该公司主要生产

、

销售多晶硅

、

单

晶硅

、

单晶切片

、

多晶锭

、

多晶切片

、

太阳能电池

、

组件和系统

；

生产

、

销售多晶硅副产物综合利用

产品

；

承担与多晶硅生产相关的工程服务和咨询服务

。

公司近日从乐电天威公司获悉

，

乐电天威拟实施

"

冷氢化技改项目

"

。

该项目是在现有

3000

吨

/

年多晶硅生产线的基础上

，

进行冷氢化技术改造取代现有的热氢化装置

。

该项目建设期为

2

年

。

项目预计总投资

75856

万元

，

项目资金来源为股东资本金投入

、

自有资金投入和银行融资

。

根据乐电天威

"

冷氢化技改项目

"

方案

，

该项目需股东双方以增资扩股方式增加乐电天威注

册资本

38200

万元

，

天威保变按照持股

49%

的比例需出资约

18700

万元

。

由于天威保变尚未履

行完相关该项目的审批手续

，

天威保变对此项目的投资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80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7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接公司控股股东黄山金马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马集团

"

，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

105,566,146

股

，

其所持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3.30%

）

关于股权解押及质押的

通知

，

本公司获悉

：

2010

年

9

月

8

日

，

金马集团以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42,850,000

股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作出质押

，

现经质权人要求

，

上述股份于

2011

年

9

月

9

日解冻

，

质押双方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

2011

年

9

月

9

日

,

金马集团以所持本公司的

、

上述解押的

42,850,000

股股份

（

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13.52%

）

为铁牛集团有限公司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申请的

14,

000

万元短期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

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9

月

9

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冻为止

。

上述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

。

截止公告日

，

金马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质押总股数为

1.05

亿股

，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的

99.46%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3.12%

。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７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４８

，

０４４

，

６００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１７．９９％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一

、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１４０

号文核准

，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

以下简称

“

配售

”）

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

以下

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

３

，

３５０

万股

，

其中网

下配售

６７０

万股

，

网上发行

２

，

６８０

万股

。

发行后公司股本由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增加为

１３

，

３５０

万股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深证上

［

２０１０

］

２９７

号

”

文核准

，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其中网上发行的

２

，

６８０

万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的

６７０

万人民币普通股股票锁定三个月

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市流通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决定以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４．５

元

（

含税

）；

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除权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分配方案实施后

，

公司总股本由

１３

，

３５０

万股增加至

２６

，

７００

万股

。

二

、

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

一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

限售股份持有人对其所持有的股份进行了限制流通及自愿

锁定的承诺

：

１

、

公司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及其家族成员侯五群

、

候斌

、

侯建业

、

侯杰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其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

公司其他

４２

名股东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其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３

、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侯建芳

、

侯五群

、

候斌

、

郭林生

、

李花及公司员工

侯建业

、

侯杰承诺

：

依法及时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在任职期间

，

每年转

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职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

公司股票总数的

５０％

。

４

、

温燕如作为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李花的亲属承诺

：

依法及时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在李花任职期间

，

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

李花离职后半年内

，

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李花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５０％

。

（

二

）

经核查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

上述各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各自的锁定承诺

，

未发生转让

、

委托他人管理或回购公司股份的情况

。

三

、

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上市公司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

公司不存在对其违规担

保

。

四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４８

，

０４４

，

６００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１７．９９％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４２

人

。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 （

单位

：

股

）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杨志英

８

，

００４

，

６００ ８

，

００４

，

６００

２

林 玲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深圳市万胜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４

王全贵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

刘京生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

孙祥棋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７

何瑞礼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王欣萍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９

贾坤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刘 帅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１１

李 杰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刘克俭

４８０

，

０００ ４８０

，

０００

１３

郭林生

４４０

，

０００ ４４０

，

０００

监事

１４

温燕如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柯 峰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陈松彬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刘喜灵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戴俊义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吴跃军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王瑞兰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王翠英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徐 军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３

肖建芳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４

慎雨霞

２４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２５

李 花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２６

李 冬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蔡新泉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８

李东升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陈俊林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李 秘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１

谢 静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张占营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３

刘万江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４

黄雪琴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５

时随香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卢广斌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７

白冬霞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８

李丙彦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胡永凯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马兰周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１

李 莉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２

王育红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注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还须遵守有关法律

、

法规的相关规定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

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

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

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

又买入

，

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

，

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

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及

“

在定期报告公告前

３０

日内

、

业绩预告

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内

、

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

，

至依法披露后

２

个交易日不得

买卖本公司股票

”

的规定

。

由于股东温燕如系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李花的亲属

，

不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为便于

股份管理

，

将其视同公司高管进行管理

，

锁定股份的承诺与李花保持一致

。

但无需执行

“

在定期

报告公告前

３０

日内

、

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内

、

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

中

，

至依法披露后

２

个交易日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

”

的规定

。

须遵守

“

在李花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李花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

在李花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本

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５０％

。”

五

、

股份变动情况表

（

单位

：

股

）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增加 减少 数量

一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４４

，

６００ １５１

，

９５５

，

４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４４

，

６００ １５１

，

９５５

，

４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０４４

，

６００ １５１

，

９５５

，

４０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４４

，

６００ １１５

，

０４４

，

６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４４

，

６００ １１５

，

０４４

，

６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六

、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雏鹰农牧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

、

上市流通时间

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

持有该部分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

截至本保荐意见出具之日

，

公司与本次限售股

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东吴证券同意雏鹰农牧本次解除部分股份限售并在中小企

业板上市流通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申请书

；

２

、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

３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６２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五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决定采取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

公告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星期五

）

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

星期二

）

３

、

会议召开地点

：

宁夏东方钽业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４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６

、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

、

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７

、

出席会议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

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２

、

审议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３

、

审议关于购买控股股东

“

宝山

”

商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相关议案内容详见

《

证券时报

》

或巨潮网络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相关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

１

）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持股凭证

、

股东帐户卡登记

，

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

份证

、

持股凭证

、

授权委托书

、

授权人股东帐户卡登记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

、

传真方式进行

登记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８

：

３０

３

、

登记地点

：

宁夏石嘴山市冶金路公司证券部

４

、

联系办法

：

联系人

：

党丽萍

电话

：

０９５２－２０９８５６３

传真

：

０９５２－２０９８５６２

邮编

：

７５３０００

四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参加网络投票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

投资者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９６２

；

投票简称均为

：

东方投票

。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

买卖方向为买入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１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

元代表议案

２

，

以此类推

，

每一议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

只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具体情况如下

：

公司简称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东方投票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东方投票

１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１

元

东方投票

２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２

元

东方投票

３

关于购买控股股东

“

宝山

”

商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元

（

３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

“

姓名

”、“

证券帐户号

”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检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

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可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

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

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

五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

、

交通费用自理

。

２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

决权的形式

、

方式做出具体指示

，

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

，

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

、

反对或弃权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２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购买控股股东

“

宝山

”

商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

（

签字

）：

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受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注

：

１

、

请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任何一栏内打

“

√

”，

其余两栏打

“

×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２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五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星期四

）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宁夏银

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召集人

：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二

）

会议召开的合法

、

合规性

：

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公司五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同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该董事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在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

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

三

）

召开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

（

四

）

投票规则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

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

结果为准

。

（

五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星期二

）。

（

六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星期四

）

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

时间

。

（

七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河西路

３３０

号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

银川

）

行政楼二楼会议室

。

（

八

）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星期二

）

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委托代理人出

席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

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提案名称

１

、

关于拟为控股子公司石桥增速机

（

银川

）

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信贷额度提供担

保的议案

；

２

、

关于拟申请

１．５

亿元人民币电池项目贷款的议案

；

３

、

关于拟向控股股东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４

、

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１．５

亿元人民币项目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５

、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

（

二

）

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８

月

１３

日在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网址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

。

三

、

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

；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

股东帐户卡

办理登记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

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办理登记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

三

）

登记地点

：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投资管理部

。

四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投票程序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一天

，

具体时

间为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代码为

：

３６０８６２

，

投票简称为

：

银星投票

；

（

三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是

：

１

、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

整体表决与分拆表决

（

１

）

整体表决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

总议案

》

１００

元

注

：“

总议案

”

是指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五项议案

，

投资者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视为

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

２

）

分拆表决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以此

类推

。

具体情况如下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

１

关于拟为控股子公司石桥增速机

（

银川

）

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信贷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

２

关于拟申请

１．５

亿元人民币电池项目贷款的议案

２．００

元

议案

３

关于拟向控股股东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

案

３．００

元

议案

４

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１．５

亿元人民币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００

元

议案

５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３

、

在委托数量项上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四

）

注意事项

１

、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

，

将作为无效申报

，

不纳入表决统计

。

（

五

）

投票举例

１

、

如果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

《

总议案

》

投同意票

，

其申报程序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８６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

如果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

《

总议案

》

投反对票

，

其申报程序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８６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

、

如果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

《

总议案

》

投弃权票

，

其申报程序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８６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五

、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股东投票程序

（

一

）

投票方法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

，

次日方

可使用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二

）

注意事项

１

、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

对不符合要求的申报

，

将作为无效申报

，

不纳入表决统计

。

六

、

其他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

刘伟盛 杨建峰 顾宇哲

电话

：

０９５１－２０５１８７９

，

２０５１９０６

传真

：

０９５１－２０５１９０６

地址

：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河西路

３３０

号

邮编

：

７５００２１

（

二

）

会议费用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

、

交通费自理

。

七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授权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拟为控股子公司石桥增速机

（

银川

）

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信贷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拟申请

１．５

亿元人民币电池项目贷款的议案

议案

３

关于拟向控股股东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

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４

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１．５

亿元人民币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５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增

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委托人未在本授权委托书中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

（

签字

）：

（

或法定代表人

签字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特此公告

。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743

股票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2011-19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11

号华远

·

企业中心

11

号楼召开

。

本次股东大会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

，

由董事长任志强先生主持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90,408,841

股

，

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3%

。

公司

5

名董事

、

1

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列席了会议

，

会议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法

律

、

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参会股东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

，

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

2011

年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

1

、

同意自

2011

年

3

月

24

日至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

及

其控股的各下属公司

）

提供融资担保

（

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

）

总额不超过

55

亿元

（

含控股子公司及其控股的各下属公司之间相互担保

），

以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

2

、

上述担保的单笔融资担保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

。

3

、

以上融资担保分笔实施之时

，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

。

表决结果

：

同意

990,408,84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

（

下称

"

有表决权股份数

"

）

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

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华夏银行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华夏银行

"

）

签署的代销协议

，

自

2011

年

9

月

15

日起

，

华夏银行将开始代理销售本公

司旗下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代码

：

519110

）、

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收费模式代码

：

519111

，

C

类收费模式代码

：

519112

）、

浦银安盛精致生

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代码

：

519113

）

和浦银安盛红利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代码

：

519115

）、

浦银安盛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代码

：

519116

）、

浦银安盛货

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代码

：

519509

，

B

类代码

：

519510

）。

投资者可以通过华夏银行设在全国各地的营业网点

，

办理上述各基金的开户

、

申购

、

赎

回等业务

。

相关业务的办理程序请遵循华夏银行的规定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

95577

网址

：

http://www.hxb.com.cn

2

、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

400-8828-999

或

021-3307-9999

网址

：

www.py-axa.com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

存款类金融机构

。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和

《

招募说明书

》

等法律

文件

，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14

日


